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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两种意见。
第 一 种 意 见 是 应 当 处 罚 A

公 司 ，B 公 司 虽 是 A 公 司 的 子 公
司 ，是 独 立 法 人 单 位 ，但 相 关 批
复对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
表 备 案 单 位（运 输 通 廊）均 为 A
公 司 ，处 罚 对 象 为 A 公 司 应 成
立。

第二种意见是应当处罚 B 公
司，皮带运输通廊建设项目所有
权（2019 年 10 月 26 日 划 转）为 B
公司，虽然是 A 的子公司，但具备
独立法人资格，处罚对象为 B 公
司，能反应目前的事实情况。

经研究，采纳第二种意见，B
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对皮带运输
通廊具有所有权，责任主体地位
适格，处罚能够体现当前实际权
属、责任承担情况，应对 B 公司实
施处罚。

最终的处理结果，生态环境
部门认定 B 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八条的
规定，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一百零八条第五项的规定，决定
对 B 公司罚款 5万元整。

本案是一起较为简单、常见
的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案件，

但因适逢灾情、公司分立、裁量规
定变化等因素，导致在案件办理
过程中发生了处罚对象、适用条
款、罚款数额的不同意见，这就决
定 了 基 层 执 法 人 员 在 面 对 个 案
时，要运用法治思维，细致分析所
有涉案因素，从实际出发，推敲每
个细节，既要依法公正执法，又要
合乎情理，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
合原则，让相对人从每个案件中
吸取教训，促进整改，实现案结事
了。

作者单位：安徽省马鞍山市
生态环境局

公司分立，涉案项目所有权变更，该处罚谁？
——剖析一起大气违法案的法律和裁量基准适用、处罚对象选择

◆黄大海

案情简介

2020 年 7 月至 8 月间，A
公司皮带运输通廊布袋除尘
器配套的空压机设备因汛期
被淹没，致布袋除尘器无法
正常使用，在配套污染防治
设施故障停运期间，继续使
用皮带运输通廊输送粉状熟
料，导致粉尘未能有效收集
直接排放。

此外，未按照皮带运输
通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
表要求对运输通廊采取全密
封措施，未能控制、减少粉尘
排放，导致运输环节产生的
粉尘无组织排放。

调查与处理

生态环境部门按程序于
2020 年 8 月 9 日 立 案 ，并 开
展调查取证。

在办案过程中，A 公司
提供了情况说明，指出其因
空压机设备因汛期被淹没，
致 布 袋 除 尘 器 无 法 正 常 使
用，其已将皮带运输通廊建
设 项 目 所 有 权 划 转 给 B 公
司，应由 B 公司承担责任。

此外，办案期间又适值
2020年 9月 1日《安徽省生态
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
出台，如何适用裁量基准，法
律条款适用、处罚对象选择
成了办案部门的选择题。

主要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应当适用《安

徽 省 生 态 环 境 行 政 处 罚 裁 量 基
准规定》。理由是该处罚决定作
出时间大概率会在 9 月 1 日以后

（历 经 审 查 、告 知 、送 达 、陈 述 申
辩和听证、集体讨论等程序），裁
量 标 准 是 对 执 法 机 关 裁 量 行 为
作的规范，如果作出处罚决定发
生 在 9 月 1 日 以 后 ，肯 定 要 受 其
约束。

第二种意见是不应适用《安
徽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规定》。理由是环境违法行为发
生在该规定施行之前，不能用在
后的规定裁量在前的环境违法行
为，且该规定对相对人实体权利
义务有影响，应遵循从旧兼从轻
原则。

经研究，采纳第二种意见。
尽 管 作 出 处 罚 决 定 时 间 会

在 安 徽 省 生 态 环 境 行 政 处 罚 裁

量 基 准 规 定》施 行 后 ，但 适 用 该
规 定 会 对 相 对 人 实 体 权 利 义 务
造成影响，使相对人在先行为的
处罚存在不确定性，不利于对相
对人权利的保护。

另外，按照新的裁量标准还
有违法情节需要进一步查实，对
9 月 1 日前发生的案件应按照从
旧兼从轻原则，选择适用有利于
相 对 人 的 原 则 ，经 合 理 计 算 、比
较，不再适用该规定。

是否适用新的裁量基准规定？

也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应当分别适用

《大气污染防治法》不正常运行大
气污染防治设施逃避监管方式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条款，和未采取
集中收集处理、密闭、围挡、遮盖
等措施，控制、减少粉尘和气态污
染物排放的条款。

理由是《环境保护法》第四十
一条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
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防
治污染的设施应当符合经批准的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不得
擅自拆除或者闲置。

本案中，污染防治设施必须

保持正常运行，相对人如要停用
该设施必须履行相应的申报、变
更手续，而不是以既定的客观事
实擅自决定停用，并且要有相应
的应急预案。从这个角度出发，
尽 管 停 用 污 染 防 治 设 施 事 出 有
因，但还是违反了相关环境法律
的要求，依法应当追究相对人行
政责任。

第二种意见是应当单独适用
未 采 取 集 中 收 集 处 理 、密 闭 、围
挡、遮盖等措施，控制、减少粉尘
和气态污染物排放的条款。

理由是相对人受汛期水位突
涨影响导致除尘设施故障近 1 个
月，在水位恢复正常后予以修复

相关设备，非主观恶意停运，而逃
避监管须为主观故意，用此款处
罚较为牵强。

经研究，采纳第二种意见，皮
带运输通廊布袋除尘器配套的空
压机设备因汛期被淹没，为不可
抗力，从及时修复来看，非主观故
意逃避监管，且法院有认定“逃避
监管”排污的判例，必须满足两大
要 件 即 主 观 故 意 和 排 放 污 染 物

（见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判决书（2020）豫 13行终 2号）。

因此，适用未采取集中收集
处理、密闭、围挡、遮盖等措施，控
制、减少粉尘和气态污染物排放
的条款，处罚较为合理。

项目所有权变更，处罚对象变吗？

适用大气污染防治法哪一条处罚？

今夏汛期，某公司因
设备被淹导致污染防治设
施不能正常运行，调查处
理期间又恰逢省里生态环
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规定出台，该公司又拆分为
两个公司，将涉案项目所有
权给了新公司。一起原本
普通的大气污染案件顿时
变得复杂起来，生态环境
部门会怎么处罚呢？

本报讯 浙江省龙泉市作
为华东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
素 有“ 天 然 珍 稀 动 植 物 园 ”

“ 华 东 古 老 植 物 摇 篮 ”之 称 。
近年来，龙泉市从组织保障、
宣传教育、监管执法等方面履
行野生动物保护职责，致力打
造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格局。

据丽水市生态环境局龙
泉分局负责人介绍，为强化野
生动物资源保护，龙泉市住龙
镇启动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
先后发现长尾大蚕蛾、鹰鸮等
国家级保护动物，进一步掌握
了生物多样性本底现状。

龙泉市出台《关于全面禁

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
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
民 群 众 生 命 健 康 安 全 的 决
定》《关于印发龙泉市全面禁
止非法交易和滥食野生动物
妥善处置在养野生动物实施
方案的通知》等相关政策，坚
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
动物市场及交易。

将 全 市 分 成 17 个 区 块 、
236 个网格，组建包括 1 个总
督导组和 17 个专项巡查组在
内的队伍，对全市陆生野生动
物分布区、集群活动区等重点
区 域 进 行 野 外 巡 护 和 看 守 。
积极联合市场监管等部门监

管全市农贸市场、饭店等各类
经营交易场所，检查菜市场等
各类经营场所。

同时，对凤阳山自然保护
区、九姑山风景旅游区、防护
林区、经济林区、野生动物集
中的栖息地、繁殖地禁猎区等
地开展“爱鸟周”、野生动物保
护执法宣传教育。通过开展
公 益 诉 讼 专 项 监 督 行 动 ，对

“紫晶野味馆”、“三耳朵蛇馆”
等 34 家仍显示提供“野味”餐
饮服务小型餐馆的“店招”依
法整顿，努力为共建共享美丽
幸福好龙泉保驾护航。

周兆木洪旭朝 雷雅妮

本报讯 为有效保护区域
生 态 环 境 ，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北京市怀柔区法院正式
组建环境资源合议庭，怀柔区
域内涉环境资源类案件将由
环境资源合议庭集中审理。

怀柔区地理位置特殊，环
境 资 源 保 护 有 其 特 殊 必 要
性。作为北京市的生态涵养
区，怀柔区的山区面积占全区
面积的 89%，有四级以上河流

17 条 ，水 库 18 座 ，是 北 京 市
一 、二 、三 级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地。

今年 10 月 9 日，怀柔区被
确定为“两山”实践创新基地，
为配合全国法院和怀柔区落
实环境资源保护工作，怀柔区
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合议庭，合
议庭由庙城人民法庭、刑事审
判庭、行政庭（综合审判庭）各
挑选一名副庭长组成，集中审

理辖区内涉及环境资源保护
相关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

怀柔区法院相关负责人
表 示 ，环 境 资 源 合 议 庭 的 设
立，将统一环境资源类案件的
裁判尺度，积累经验，积极探
索环境资源保护的司法路径，
司法保障“全域发展”与“金山
银山”共促共进，推动怀柔区
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携手
共进。 夏莉

北京怀柔组建环境资源合议庭
司法保障“全域发展”与“金山银山”共促共进

浙江龙泉全力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组建专项巡查队伍对重点区域进行野外巡护和看守

本报记者王玮北京报道 为
积极稳妥、依法规范有序推进政
府购买法律服务工作，司法部与
财政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建立健
全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机制的意
见。

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内容为
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市
场化方式提供的法律服务事项。
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具体范围和
内容实行指导性目录管理，主要
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一是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
公共法律服务。

主要是政府为保障和改善民
生，促进基层依法治理，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委托律师、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等社会力量向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提供的公共性、公

益性、普惠性、兜底性法律服务，
包括：法律援助服务；值班律师法
律帮助服务；村（居）法律顾问服
务；法治宣传教育服务；人民调解
服务；公共法律服务热线、网络、
实体平台法律咨询服务；公益性
律师调解、律师代理申诉、律师化
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服务；公益
性公证、司法鉴定服务；仲裁委员会
参与基层纠纷解决服务等。

二是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法

律服务。
主要是政府委托律师、基层

法律服务工作者等社会力量提供
的政府法律顾问服务及其他辅助
性法律服务，包括：参与重大决
策、重大执法决定合法性审查，为
重大决策、重大行政行为提供法
律意见；参与法律法规规章、党内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起草论证；
参与合作项目的洽谈，起草、修改
重要的法律文书或者合同；参与

处理行政复议、诉讼、仲裁等法律
事务；为处置涉法涉诉案件、信访
案件和重大突发事件等提供法律
服务；参与法治建设相关调研、培
训、督察等工作；为行政活动办理
合同证明、权利确认、保全证据、
现场监督等公证等。

购买主体应当按照《政府采
购法》《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制度规定组织
实施购买活动。

本报记者杨涛利乌鲁木
齐报道 记者近日从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人民检
察院了解到，10 月 27 日，乌鲁
木齐检察公益诉讼“随手拍”
举报平台正式上线，市民可以
通过平台举报日常生活中遇
到的噪声扰民、乱扔垃圾、随
意排污、非法采矿、乱砍滥伐
林木破坏资源以及非法捕杀、
收购、销售野生动物等不良行
为。

据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

院第八检察部主任王晓科介
绍，公益举报平台能够在线受
理举报人发现的全市范围内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食
品药品安全领域、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领域、国有财产保护
领域、英烈保护领域，以及其
他侵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
共利益的行为。

“举报人可上传照片和文
字 说 明 ，实 现 公 益 诉 讼 线 索

‘随时随地、一键举报’。”王晓
科说，市民可关注“乌鲁木齐

检察”微信公众号，点击“便民
服 务 ”，进 入“ 公 益 诉 讼 随 手
拍 ”界 面 ，然 后 点 击“ 我 要 举
报”，根据 6 个举报入口选择
对 应 选 项 ，上 传 相 关 图 文 线
索。

据悉，公益诉讼部门干警
在收到举报线索后会及时分
流处理。通过实名举报，工作
人 员 会 在 24 小 时 内 联 系 处
理；通过匿名方式提供线索，
工作人员在收到线索后尽快
分析办理案件。

乌鲁木齐公益诉讼“随手拍”举报平台上线
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线索均可上传

两部门印发意见健全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机制
政府提供的公共法律服务和履职所需的辅助性法律服务均可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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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大练兵
“硬核”比拼

▼考 理 论 ，
两小时“大考”以
考促学。

◀考 实 践 ，
分 赴 10 家 污 水
处 理 厂 现 场 检
查，全程采用移
动执法设备。

王双瑾摄


